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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
公告
（2026）辽 11破 2号之一    

2026年 5月 8日，本院根据盘锦艺华构件安装有限公司

的申请，裁定受理辽宁宝来生物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生

物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6 年 5 月 8 日指定生物公

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。

2026 年 5 月 25 日，管理人向本院提交申请称，经管理

人调查核实，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燃公

司）、生物公司、盘锦瑞东石化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瑞

东公司）系关联企业，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财产成

本过高的情形，不适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将严重损害债权人

的公平清偿利益。为最大限度公平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

益，且为北燃公司、生物公司、瑞东公司破产清算程序顺利

推进创造有利条件，管理人向本院申请对北燃公司、生物公

司、瑞东公司破产清算案件采用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

为依法保障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，充分听取

各方意见，现将审查北燃公司、生物公司、瑞东公司实质合

并破产清算申请听证事宜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院将于 2026年 5月 29日召开北燃公司、生物公

司、瑞东公司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听证会，有意愿参加听证会

的利害关系人应当于 2026 年 5 月 28 日 12:00 前向管理人

报名，报名时应当提交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。参加会议

的相关人员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当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

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系自然人

的，应当提交身份证明。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席会议的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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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二条及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八

十八条的规定提交相关材料。

二、听证会召开时间为 2026年 5月 29日（星期五）上

午 9:00，会议地点为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（辽宁省盘

锦市辽东湾新区勤德路直方街）。

三、对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有异议的利害关系人，可于

2026年 6月 4日 12:00前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异议，并附相关

证据材料及存在利害关系证明。

四、本院将根据报名材料对报名人进行资格审查，并综

合考虑线下场地限制、报名人地域和代表性、听证会效率和

秩序等因素，确定最终参会人员。

特此公告。

 

管理人联系人：孙律师、张律师

联系电话：15604276372、15604278950

联系邮箱：pjbrglr@163.com

联系地址：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总部花园 A5-5号楼

 

 

 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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